
出口饲料的常见知识解答

产品名称 出口饲料的常见知识解答

公司名称 深圳市中外港国际货运代理有限公司

价格 .00/件

规格参数

公司地址 深圳市罗湖区黄贝街道文华社区文华大厦东17B

联系电话 25108873 18194089586

产品详情

用新鲜竹叶作为新鲜饲草，其出口管理需符合出口饲料的有关管理要求。一、海关对出口饲料有哪些管
理规定？答：出口饲料按照《进出口饲料和饲料添加剂检验检疫监督管理办法》（以下简称《管理办法
》）进行管理。按照《管理办法》第三十条以及海关总署公告2020年第99号《关于调整部分进出境货物
监管要求的公告》规定，出境饲料生产企业，输入国家或地区无注册登记要求的，免于向海关注册登记
。二、出境饲料输入国家或地区有注册登记要求的，生产企业注册申请流程是什么？答：出口生产企业
向所在地直属海关提交“出口饲料生产、加工、存放企业检验检疫注册登记申请表”；生产工艺流程图
，并标明必要的工艺参数（涉及商业秘密的除外）；厂区平面图；申请注册登记的产品及原料清单。海
关自接到申请资料之日起5日内作出受理或者不予受理决定，并书面通知申请人。直属海关在受理申请后
组成评审组，对申请注册登记的出口生产企业进行现场评审，并对申请人的申请事项作出是否准予注册
登记的决定；准予注册登记的，颁发“出口饲料生产、加工、存放企业检验检疫注册登记证”。出境饲
料生产加工企业注册登记有效期为5年。三、海关对于出口饲料有哪些检疫要求？答：海关根据输入国家
或者地区检验检疫要求，双边协议、议定书、备忘录，中国法律法规、强制性标准和相关检验检疫要求
，贸易合同或者信用证注明的检疫要求对出口饲料和饲料添加剂实施检验检疫。四、海关对出口饲料有
什么查验和抽样要求？答：海关对申请出口电子底账的饲料，按布控要求开展现场检查，主要内容包括
：核对单证与货物的名称、数（重）量、生产日期、批号、包装、唛头、出口生产企业名称或者注册登
记号等是否相符；检查标签是否符合要求；包装、容器是否完好，有无腐败变质，有无携带有害生物，
有无土壤、动物尸体、动物排泄物等。海关根据布控要求对出口饲料实施取样，出具“抽/采样凭证”，
送实验室进行检测。五、对于检验检疫不合格的应该如何处置？答：经检验检疫合格的，海关出具出口
电子底账、检验检疫证书等；检验检疫不合格的，经有效方法处理并重新检验检疫合格的，可以按照规
定出具相关单证，予以放行；无有效方法处理或者虽经处理重新检验检疫仍不合格的，不予出口。六、
取得注册登记的出口饲料生产、加工企业日常管理要注意哪些方面？答：取得注册登记的出口饲料生产
、加工企业应当遵守下列要求：1.有效运行自检自控体系；2.按照进口国家或者地区的标准或者合同要求
生产出口产品；3.遵守我国有关药物和添加剂管理规定，不得存放、使用我国和进口国家或者地区禁止
使用的药物和添加物；4.出口饲料的包装、装载容器和运输工具应当符合安全卫生要求。标签应当符合
进口国家或者地区的有关要求。包装或者标签上应当注明生产企业名称或者注册登记号、产品用途；5.
建立企业档案，记录生产过程中使用的原辅料名称、数（重）量及其供应商、原料验收、半成品及成品
自检自控、入库、出库、出口、有害生物控制、产品召回等情况，记录档案至少保存2年；取得注册登记
的饲料存放企业应当建立企业档案，记录存放饲料名称、数/重量、货主、入库、出库、有害生物防控情



况，记录档案至少保留2年。七、出口企业有什么管理要求？答：海关对饲料出口企业（以下简称“出口
企业”）实施备案管理。出口企业应当在首次申报出口前或者申报出口时向所在地海关备案。出口与生
产为同一企业的，不必办理备案。出口企业应当建立经营档案并接受海关的核查。档案应当记录出口饲
料的报检号、品名、数（重）量、包装、进口国家或者地区、国外进口商、供货企业名称及其注册登记
号等信息，档案至少保留2年。同时，海关建立注册登记的出口生产企业以及出口企业诚信档案，建立良
好记录企业名单和buliangjilu企业名单。文章来源：中国国门时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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